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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99學年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3月 4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地點：第二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林家和委員、賴滄海委員、李錫堅委員、曾國藩委員、林清達委員、

林聖傑委員、范揚晧委員、范德鑫委員、陳立光委員、李哲夫委員、

劉佑星委員、曾漢榮委員、許木柱委員、許明木委員、劉怡均委員、

張景媛委員、徐信義委員、洪素貞委員、郭育宏委員 

列席人員：張永州主任、黃馨誼主任、賴威任主任、許弘駿主任、劉嘉卿館長、

黃森芳主任 

請假人員：黃華德委員、李鼎銘委員、章淑娟委員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苗栗園區擬規劃環境教育館、人文教育館、生態園區及住宿區，並結

合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將於近期內召開籌備會議。 

大愛台提供 5000 萬捐款，使用目的必需符合大愛台目標，將與人文

學院及教育學播學院討論如何與大愛台緊密合作。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對於學校的整體發展給予指導。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1.  申請增設101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 99.10.29 第 7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99.11.26 慈大教註第 0990001872 號函報部審核 

2.  修正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99.11.2 公告實施 並更新網頁法規 

3.  99-10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99.10.29 第 7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99.11.25 慈大研綜字第 0990001867 號函提報教

育部 

 



~99 學年第 2 次校發會議~ 頁 2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討論。 

說明： 

一、 確認：校務發展願景、定位與目標。  

二、 確認：中程校務發展策略。  

三、 確認：100 學年度中程計畫重點強化事項（行動方案）。 

(請參考校務發展自我改善分析報告-簡報如附件 1,word 檔如附件 2) 

決議：通過。 

 

提案二、校務發展政策事項討論。 

說明：因應少子化與成為卓越教學型大學的規劃與特色。  

(請參考校務發展自我改善分析報告-簡報如附件 1,word 檔如附件 2) 

決議： 

一、另舉辦二次教師共識營，蒐集教師對於本提案及提案三的意見，凝聚共識

後，再召開校發會議討論。 

   共識營規劃如下，請院長通知教師們務必參加： 

   1、人文社學院、教育傳播學院及共同教育處教師共識營 

      2、醫學院、生命科學院教師共識營 

  二、委員對本提案之意見，請彙集至秘書室。 

 

提案三、本校五年內之未來發展。 

決議：同提案二決議。 

 

提案四、100 學年度醫學系增設耳鼻喉暨頭頸外科學科申請案。 

說明： 

一、 本案經 99.12.21 醫學系系務會議、99.12.29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 申請增設醫學系耳鼻喉暨頭頸外科學科計畫書如附件 3。 

委員建議事項： 

一、 請醫學系訂定「醫學系成立學科準則」，以作為增設學科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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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教務處另行設計「醫學系增設調整學科計畫書」格式。 

決議：有關醫學系建議變更增設學科案不經諮詢委員會外審之程序，應先提校

務會議修改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及調整辦法」之相關規定後再

提增設學科案。 

 

提案五、修正本校「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第五條條文。 

說明：配合年度計畫及預算編列，校園規劃小組之會議，建議改為每學年一次，

以符合實際需要，然遇重大變動，仍可召開臨時會審議。 

慈濟大學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本小組每學年召開一次會議，

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集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小組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必要

時得由召集人召集臨時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檢討體育教學中心及學務處課外活動暨場地器材組組織，建議將運動

場館管理回歸體育教學中心，體育教學中心提升為一級單位，下設「場

地器材管理組」與「教學活動組」兩組，課程教學規劃與教師升等程

序，仍維持由共同教育處系統進行。 

說明： 

一、 98學年度教育部體育專案評鑑建議辦理檢討。 

二、 98 學年度全國各大學體育專案評鑑評為一等學校，體育行政組織全數一

級單位。 

三、 100 年體育專案評鑑一等必備指標之ㄧ。 

四、 99年 10月 5日邀請學務長及體育教學中心教師召開中心行政會議討論。 

五、 99 年 12 月 31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表決：贊成 1票;反對 9票（現場委員人數 15位） 

決議：本案經舉手表決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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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本校總務處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建議提升為一級單位為「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中心」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98年度大學院校環境與安全管理績效評鑑建議辦理。 

二、 另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1 條第二款規定：「第

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 

前項第一款專責一級管理單位之設置，於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自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九日施行；…」。 

決議： 

 一、請總務處查明有關勞工的定義，以確認如以嚴謹的方式計算，本校勞工

人數是否到達應設一級單位之標準？ 

  二、有關環安中心業務範圍，請補充更具體的說明，再提至校務會議討論。 

 

提案八、慈濟大學名譽校長聘任辦法第六條條文修正案。 

說明：99.12.9 法規會議通過調整本辦法審議層級。 

慈濟大學名譽校長聘任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提請董

事會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提請

董事會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改本辦法審

議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4時 25 分 


